
『勞權公投聯盟』（簡稱「勞公盟」） 

 

行動發起說明 

 

Q1：自 2016年以來，《勞動基準法》中哪些勞工權益被立法院修掉？ 

A： 

第一波：七天國定假日被砍！ 

第二波：「過勞體制」就地合法化！ 

最近一年多內，保障台灣超過 900萬受僱勞工勞動權益的根本大法《勞動基準

法》，已經在立法院內，歷經了兩次重大的修正改惡。 

2016年 12月 6日，第一次的修法改惡中，台灣勞工過去所享有 19天國定假日

（以及當天出勤工作得以領取兩倍工資）的法定權益，當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國定

假日（即七天假）遭到刪除。 

當時，民進黨政府為了履行對工商團體的私下承諾順利「砍假」，推出了所謂「一

例一休」制度、宣稱得以促進勞工享有實質「周休二日」，來做為砍掉勞工七天

國定假日的「配套措施」。 

然而，就在第一次修法改惡後，不到一年時間，在工商團體與財團「食髓知味」

後施加的巨大壓力下，民進黨政府與改組後的賴清德內閣，再一次向財團利益低

頭，在去年十月起，推動完全逆轉「一例一休」制度並以「使企業經營有彈性」

為藉口，讓「過勞制度」在台灣職場上就地合法化，完全無視於各行各業勞工、

專家學者的高度反對聲浪，在今年 1月 10日再次強行於立法院三讀通過《勞基

法》的第二度改惡，此次修改，更是《勞基法》自 1984年立法以來最嚴重的一

次。包括： 

12天不休 

縮短輪班間隔得縮短至 8小時 

減少資方休息日加班費計算 

減少資方讓勞工換補休的成本 



(1) 對「七休一」制度（即每連續工作六天必須休息一天）的大幅鬆綁，讓資方

得以迫使勞工連續工作十二天就地合法。 

(2) 對「輪班間隔」勞工保障的大幅放寬，從原先至少必須間隔 11小時，縮短

到只剩 8小時。（即輪班勞工今日工作到晚上 12點下班，明日八點再度到班

工作的班表就地合法化），導致日後勞工過勞風險大為增加。 

(3) 刪除民進黨政府在 2016年 12月 6日通過的「一例一休」制度中，當初民進

黨設不斷宣稱可以有效減少雇主要求員工在休息日出勤工作的「做一算四、

做五算八」加班費計算設計。使資方要求勞工休息日出勤工作，所需要付出

的加班費，完全等同於平常工作日超過 8小時正常工作時間的加班費。 

(4) 透過明文規定，大幅減低資方讓勞工「加班費換補休」的成本。原加班費計

算有其加成設計（即前兩小時以工資 1.34倍、之後加班工資以 1.67倍計算），

被新增修條文明文規定資方無需依照比例（1.34與 1.67）讓勞工交換「補休」。

等於幫雇主大幅減少加班成本。更因放任讓「補休」期間由「勞資雙方協商

決定」，將導致職場上個體勞工主張加班或補休權益更加困難。 

以上每一項的改惡，將必然將讓台灣勞工過勞的處境更加惡化，讓台灣的資方擁

有更多「彈性」來壓低勞動成本。簡單總結，《勞基法》的兩次改惡，已經讓台

灣勞動者在職場上本來就已經朝不保夕的勞動權益，陷入更黑暗的深淵。 

Q2：我們為什麼要推動「勞權公投」？ 

A： 

歷經兩次《勞基法》的改惡，我們發現過程中，無論勞工、青年與社運團體反對

的聲浪有多強大，無論專家、學者（包含法學界與職業安全醫學）如何不斷呼籲

改惡將導致台灣勞工過勞情況更加嚴重，無論勞動部調查超過 3000名受僱勞工

的民調不支持《勞基法》改惡的比例有多高，但台灣當前的民主體制，仍容許立

法院得以完全無視各界反對意見，在行政機關的強勢主導下，強行通過惡法。這

不但將使台灣超過 900萬勞工陷入過勞深淵，更凸顯了台灣當前民主制度的巨

大危機與缺陷。 

我們認為，此時此刻該是透過全民意志的展現，來表達出我們對《勞動基準法》

兩次改惡的真實態度，來逆轉兩次修法對台灣勞工勞動權益惡果的時候了！ 

因此，我們決定在《公民投票法》的規範架構中，同時推動以下包含「創制」（要

回七天假）與「複決」（廢除勞基法改惡）的兩項公民投票議案。以最直接的「民



意」來保障我們的勞動權益、捍衛我們的民主體制！ 

我們的主文如下： 

【主文一】 

您是否同意，立法院應制訂「國定假日法」，保障全國勞 工及軍公 教人員，每

年有不少於十九天之國定假日。 

【主文二】 

您是否同意廢止 2018年 1月 1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勞動基準法部份條文修正

案。 

 

Q3：雖然現行《公民投票法》使得外籍移工不具備參與公投（從連署到的投票）
的資格，然而我們依然希望外籍移工也應與本地勞工一同加入「勞權公投」行動

的隊伍。它的意義何在？  

A：除了台灣公民以外，截至去年底為止，還有超過 67.6萬來自印尼、菲律賓、

泰國與越南的移工（外籍勞工），同樣受到《勞基法》改惡的影響。甚至，因為

移工在工作現場中的處境普遍較台灣勞工更加弱勢，更不可能擁有協商或議價能

力，《勞基法》改惡對移工的影響，必然更加嚴重。 

去年 9月，台灣的移工團體才曾以「看見非公民」為主軸，舉辦模擬公投，讓在

台移工也能首度透過「投票」對與其關係重大之政策表達意見，幾個月下來累積

超過上萬名移工與台灣公民參與其中。此次由工會、青年與勞工團體依據《公民

投票法》所發起的「捍衛勞權公投」，我們認為在整個過程中，人數將近 70萬

移工的意見同樣是極為重要的！因此，聯盟日後將會實際規劃讓移工也能夠同步

參與到公投連署、表達意見。藉此一方面讓移工能有管道與本地勞工一樣表達對

《勞基法》改惡的意見，另一方面更能展現本地勞工與移工間的團結！ 

 


